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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年使用菸品健康福利捐執行情形 

執行工作

項目 

成效 使用經費 

(千元) 

補(捐)助事項 受補(捐)助單位名稱

（金額） 

輔導菸農

離菸轉

作，設置

離菸小農

市集暨菸

葉產業文

化展示 

宣導菸農離菸轉

作，不再復種；輔

導菸農提升轉作技

術；提供菸葉產業

文化展示場所及提

供菸農轉作作物之

販售場域，穩定其

收入，安心繼續從

農。  

5,774.231 1.補助輔導宣導

菸農離菸轉作

及教育訓練。 

2.輔導設置菸產

業展示暨離菸

菸農市集。 

3.設置菸產業展

示暨離菸產業

行銷。 

4.設置離菸小農

市集暨菸葉產

業展示。 

5.辦理芬園鄉離

菸小農轉作雜

糧行銷活動。 

6.辦理菸農轉型

後菸葉時代-

冬季裡作大發

聲活動。 

1.中華民國農會

1,063.231千元。 

2.臺中市政府(太平

區公所) 881千

元。 

3.草屯鎮農會 230千

元。 

4.中埔鄉農會 1,800

千元。 

5.芬園鄉農會 300千

元。 

6.美濃區農會 1,500

千元 

  

油茶產業

品質升

級、應用

與體驗行

銷推廣 

1. 配合檳榔廢園轉

作政策，鼓勵農

民投入油茶產

業、提升國產苦

茶油品質。 

2. 透過產地餐桌體

驗，行銷推廣國

產優質苦茶油，

增進農友收益，

促進油茶產業發

展。 

2,729.936 1. 辦理油茶研習

課程與田間觀

摩會、輔導油

茶產銷履歷驗

證、舉辦「油

茶風味品質鑑

定」研討會與

評鑑會、進行

「油茶風味鑑

定活動」、製

作文宣與宣傳

影片。舉辦通

1. 社團法人臺灣農業

科技資源運籌管理

學會900千元。 

2. 有限責任苗栗縣福

康油料作物生產合

作社979.936千

元。 

3. 社團法人台灣茶油

產業推廣策進會

850千元。 



 
2 

 

執行工作

項目 

成效 使用經費 

(千元) 

補(捐)助事項 受補(捐)助單位名稱

（金額） 

路媒合會及通

路觀摩會對油

茶產業之需

求，規劃。 

2. 辦理茶油品

評、產地餐桌

體驗及行銷推

廣活動。 

輔導檳榔

廢園與轉

作 

配合中央癌症防治

及國土復育政策，輔

導苗栗等 9 縣市政

府辦理種植檳榔農

民廢園及轉作面積

計 304 公頃有助國

土保育及維護國民

健康。 

44,805.142 1. 輔導檳榔廢園

及轉作，廢園

每公頃補助 15

萬元，倘種植

推 薦 轉 作 作

物，山坡地可

再領取最高 10

萬元補助(種

苗費及田間管

理費各 5 萬

元)，合計最高

補助每公頃 25

萬元。 

2.受理登記勞務

費每戶 15 元、

勘(抽)查勞務

費每筆 35 元及

辦理宣導說明

會之雜支與差

旅費、便當等。 

1.苗栗縣政府：339千

元。 

2. 雲 林 縣 政 府 ：

514.04千元。 

3.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1,140千元。 

4. 南 投 縣 政 府 ：

11,587.955千元。 

5. 嘉 義 縣 政 府 ：

1,242.5千元。 

6. 屏 東 縣 政 府 ：

27,686.68千元。 

7.高雄市政府農業

局：957.247千元。 

8. 臺 東 縣 政 府 ：

671.705千元。 

9. 花 蓮 縣 政 府 ：

666.015千元。 

其他 行政費用支出 47.052   

合計  53,356.361  
 


